附件1：

2012年孝感市公安机关考试录用人民警察

拟录用人员体检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录用国家公务员体检的有关规定，按照省人社厅、省公安厅和省公务员局《关于做好2012年全省公安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人民警察）体检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2012年孝感市公安机关考试录用人民警察拟录用人员体检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体检对象

符合招录单位职位条件以考试折算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同时按职位招录计划人数1：1的比例确定体检人员。
二、体检时间及地点

拟录用人员体检于8月20日在指定医院进行。

三、集合地点 

所有工作人员及参加体检的考生（名单见附件2）于8月20日上午7时在孝感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前集中。

四、组织实施

考生体检工作由孝感市公务员局、孝感市公安局具体组织实施。组织体检的工作人员和体检医务人员中，凡与受检考生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的，必须回避。对体检中违反操作规程、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渎职失职，造成不良后果的人员，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处分。
五、注意事项

1 、参加体检的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和面试准考证参加体检。

2 、参加体检的考生体检当天早上应保持空腹不得进食，以免影响检查结果。 

3 、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9号）和《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82号）执行，体检费用自理。其中，对于视力的检测，报考专业技术民警职位的考生单侧矫正视力低于5.0，不合格；报考基层所队民警职位的考生单侧裸眼视力低于4.8，不合格。 
4、参加体检的考生应按规定的体检项目依次进行检查，不得漏项、漏检；为防止漏项、漏检，考生体检结束后暂时不得自行离开，待工作人员核对并通知后方可离开。受检考生在体检中拒绝复检或专项检查，均按体检不合格论处。对隐瞒病史、弄虚作假或冒名顶替的考生，取消录用资格。
5、招录机关或者体检对象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可以进行复检。复检应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复检只能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按照规定，《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中的所有体检项目均不进行复检。

6、考生逾期不参加体检的，视作弃权处理，有特殊情况可与市公务员局职位职责管理与考试录用科或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训练科联系。

7、市公务员局和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训练科联系方式：
孝感市公务员局职位职责管理与考试录用科

联系人：张宏安

联系电话：0712-2324506    

孝感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训练科

联系人：孙　辉

联系电话：0712-2822623转2011    

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孝感市公安局

孝感市公务员局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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